校内退休博士生导师

指导研究生

协  议  书
甲方：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乙方：
为确立聘用关系，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家、省市及学校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自愿签订本协议。

一、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为期     年（   月）。

二、工作内容及要求

1、为了支持我校离退休博士生导师继续在学校研究生指导工作中发挥作用，甲方根据需要安排乙方从事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

2、乙方应遵守甲方关于研究生培养的有关规章、制度和程序，遵守学校及所在学院（系）的各项规章制度。

3、乙方在指导博士研究生过程中获得的成果及发明应视为职务发明，知识产权归甲方。乙方个人应聘为校外办班授课或其他与研究生成果无关的科技活动所发生的权益与本协议无关。

4、乙方招收博士研究生时，须有在研的纵向科研课题和副导师以上资格的在职教师作为合作导师。

5、招收脱产博士研究生，乙方须按该生奖学金等级提供助研奖学金，在录取时将博士生三年的助研奖学金划入创新金帐号。乙方应积极争取其他渠道的研究经费，保证研究生完成课题研究工作。
6、乙方招收的博士研究生毕业时间必须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

7、对于在乙方办理退休手续时仍未开题的研究生，本人如申请转导师，或乙方退休后不愿意继续指导的研究生，研究生院可安排转导师事宜。 

三、工作条件

1、甲方支付乙方一定的研究生指导费、切块经费。
2、甲方根据乙方的岗位及工作要求，可保留乙方原有的、或提供必需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条件。

四、协议的变更、续签和终止

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协议的相关内容。协议期满或满足协议解除的条件，协议即行终止。如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续签。

五、协议的解除

1、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协议可以解除；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协议，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1）乙方患病或缺乏足够的时间指导研究生工作；

（2）乙方不能胜任工作；

（3）协议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协议无法履行。 

3、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提供工作条件的，乙方可以随时通知甲方解除协议。

4、乙方在下列情况下解除协议，应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经过甲方批准：

（1）正在承担指导研究生任务的，解除协议后对工作可能造成影响的；

（2）有责任事故、纠纷尚在处理当中的。

六、争议处理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依法向大连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八、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人事处留存一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字：

协议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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